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2016年港澳台、海外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

据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工作安排，并结合我院的具体情况，现将2016年港澳台、海外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说明如下：
一、组织管理：
我院成立复试与录取领导小组由学院主管领导任组长，各专业负责人为小组成员。
各专业成立5人以上的复试专家小组，各小组设组长一名、秘书一人，负责复试记录以及协调安排相关事宜。
二、材料收集及评审
我院港澳台生资格审查在4月1日之前进行，初审合格的考生安排参加复试。复试工作安排在4月上旬完成。
我院留学生资格审查由各学院国际招生委员会（工作小组）在收到留学生申请网上报名和纸质版申请材料后按批次进行集中评审，初审工作在4月上旬之前完成。按照国际留学生招生标准及流程，对通过初审的同学采用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背景调查和后续考核。
  三、复试基本内容、复试程序
（一）、 复试形式与范围：
1. 英语听力考试在面试时进行，测试内容包括听力和口语两方面。
2. 面试：我院将对考生进行差额复试，复试形式为中文或英文面试。具体时间地点视考生情况而定。考生如因签证或经济等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到现场进行面试的，可申请视频面试，申请须经研究生院审批同意。
（二）、复试程序
1. 考生参加复试时，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由学院核查学生身份和学历学位证书原件。
2. 按照北京大学规定，港澳台生报到时需交纳“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费”，收费标准：100元/人。
3. 复试考生需按照规定时间参加复试，并听从复试小组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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